2015年西安外国语大学商务英语（方向）研究生招生简章
西安外国语大学商学院成立于2002年，致力于培养“英语语言能力强、跨文化沟通能力强、商务专业能力强”的国际化商务人才。学院是陕西省级国际商务人才培养实验区，拥有工商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英语（商务）硕士方向和会计硕士专业学位点（MPAcc）。会计学（ACCA）和工商管理（CIMA）为陕西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会计学专业为省级特色专业（2011年）。

2015年面向全国招收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050211）硕士研究生。下设商务英语方向。学制为3年。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扎实的语言文学功底和宽阔的国际视野，了解本学科理论前沿和研究方法，熟悉国际商务管理规则，掌握跨文化商务交际理论与实践技能，具备独立学术研究以及商务管理实践能力，能够从事商务英语翻译、商务语言教学、跨文化商务沟通及国际商务管理工作的高层次商务英语人才。
二、报考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规定的体检要求。

4.考生必须符合下列学历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往届本科毕业生； 
（2）国家承认学历的高职高专毕业后满2年（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3）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4）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三、报名

1. 网上报名：按照国家规定的时间内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报名，网址：http://yz.chsi.com.cn（公网）；http://yz.chsi.cn（教育网）。请按网站提示和要求如实填写本人报名信息。

2. 现场确认：

时间：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完成现场确认。

地点：不同身份的考生报考点不同。推荐免试生根据毕业院校按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要求办理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手续。其他考生到本人所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公告指定的报考点进行确认报名。

3. 需要携带的资料：

（1）本人有效身份证件（限居民身份证、军官证、文职干部证、军校学员证）；

（2）学历证书（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持学生证）；

（3）网上报名编号（即网上报名成功后系统显示的9位数字报名号）；

（4）其它招生单位或报考点规定的相关材料。

四、初试

1. 科目：(101)思想政治理论、二外（俄、法、德、日、西）、 (611)英语专业基础、 (821)外国语言学综合
2. 时间：以教育部统一规定时间为准。

3. 地点：以准考证为准。

五、复试

2015年3月下旬在网上公布我校复试分数线，复试时间为4月上旬。

1.复试内容
具体参见学校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复试的要求。
2. 复试时应提供下列材料：

（1）往届毕业生须提供大学课程学习成绩单复印件，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

（2）应届毕业生须提供大学在读期间1至7学期的成绩单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

六、录取原则

综合初试和复试成绩，按照成绩由高到低择优录取。

七、咨询方式

1. 学校咨询

地址：西安外国语大学长安校区大学生活动中心二层招生就业处

电话：029-85319401

邮箱：yzb@xisu.edu.cn

网址：http://www.xisu.cn:8080/zhaosh/

2.学院咨询
地址：西安外国语大学长安校区教学楼E区316
电话：029-85319347
邮箱：sxyjx@xisu.edu.cn

网址：http://222.90.76.146/sxy/
联系人：杨彩霞  李田
